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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于印发2019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冶建协[2019]168号）的要求，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
在制定过程中，编制组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规范，并与相关标准相互协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涵盖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再生利用风貌设计、再生利用立面设计、再生利用空间设计、再生利用结构设计、再生利用环保设计。
本标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管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编制课题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13号；邮编：710055）。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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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326][bookmark: _Toc31497][bookmark: _Toc21437][bookmark: _Toc1163][bookmark: _Toc2639]1  总    则

1.0.1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确保建筑空间可利用性与环境舒适度，科学合理、经济有效地利用旧工业建筑，保障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的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
1.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应遵循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营造安全、卫生、舒适、美丽、和谐以及多样化的建筑空间环境。
1.0.4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IV·

[bookmark: _Toc9251][bookmark: _Toc27748][bookmark: _Toc28817][bookmark: _Toc26862][bookmark: _Toc21837][bookmark: _Toc27096][bookmark: _Toc22712][bookmark: _Toc21612][bookmark: OLE_LINK1]2  术    语

[bookmark: _Toc484364290][bookmark: _Toc483476845][bookmark: _Toc482405612][bookmark: _Toc484883306][bookmark: _Toc17463][bookmark: _Toc482405519]2.0.1  再生利用风貌设计  regeneration architectural style
根据风貌现状和周边环境特征，对建筑形态、界面、工艺、色彩进行再生设计，确定建筑风格形态、建筑外表皮和细部特征，体现旧工业建筑视觉特征和文化价值的设计。
2.0.2  再生利用立面设计  facade regeneration design
通过材料选择、色彩运用、细部设计、构造处理等一系列工作，确定旧工业建筑立面风格定位及方案的过程。
2.0.3  再生利用空间设计  space regeneration design
根据再生利用置入功能的空间特点，结合旧工业建筑内部空间特征，进行建筑内部的再生设计，确定建筑内整体、局部、细节等的设计。
2.0.4  再生利用结构设计  structure regeneration design
根据旧工业建筑结构的安全现状及其保护要求，针对建筑再生利用的功能需求，为保护结构的正常使用和安全性能而进行设计。
2.0.5  再生利用环保设计  regeneration environmental design
按照低碳节能、环保舒适、健康适用的原则，在合理利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节地、节材、节能、节水、室内环境的设计。
2.0.6  体形系数  body shape factor
体形系数指建筑物的外表面与其所围合体积之比。
2.0.7  清洗材料  cleaning maintenance material
用于清除饰面表面污垢，从而达到建筑外墙整洁、恢复其装饰功能等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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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应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遵循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当地城乡规划的要求，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宜体现地域文化、时代特色。
2  应符合所在地气候特点与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
3  应遵循“合理布局、充分利用、因地制宜、特色开发”的原则。
4  应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与传统风貌协调。
5  应符合城市设计对公共空间、建筑群体、园林景观、市政等环境设施的有关控制要求。
6  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各项建设，应遵守国家有关规划的保护与建设控制规定。
[bookmark: _GoBack]3.0.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涉及土地性质、建筑功能变更时，应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3.0.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应统筹考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通道，并应符合国家有关应急防灾的安全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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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943][bookmark: _Toc14406][bookmark: _Toc1639][bookmark: _Toc20264][bookmark: _Toc948]4.1  一般规定
4.1.1  风貌设计应展现城市精神、地域风貌、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尊重原有风貌特征，与建筑群整体风貌相协调，体现整体性、协调性、生态性、和创造性。
4.1.2  风貌设计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的城市风貌保护规划等相关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保护图则的规定，依法依规灵活再生。
4.1.3  旧工业建筑可划分为文物保护单位、工业遗产及历史建筑、其他旧工业建（构）筑物。再生利用风貌设计可参照表4.1.3确定。
表4.1.3  风貌设计方式
	分类
	文物保护单位
	工业遗产及历史建筑
	其他旧工业建（构）筑物

	
	
	
	与旧工业风貌相协调
	与旧工业风貌相冲突

	设计方式
	修缮
	修缮
改善
维修
	保留
改善
维修
	拆除
整治


4.1.4  文物保护单位应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规定进行修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4.1.5  工业遗产及历史建筑宜保持原有风貌特色，遵循保护优先、动态传承、合理利用的原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宜改变原有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以及外轮廓线，不宜改变原有体量、样式、风格、形态以及相应的地形地貌等。
2  不宜改变原有建筑的主要立面、主体结构、平面布局、历史环境要素。
3  不宜改变能够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
4.1.6  与旧工业风貌相协调的建（构）筑物宜进行保留、改善或维修。与旧工业风貌相冲突的建（构）筑物应进行整治、拆除。
4.1.7  风貌设计宜采用下列设计方式：
1  修缮。不改变建筑外观特征，进行现状修整、重点修复、防护加固、日常保养。
2  改善。不改变建筑外观特征，调整、完善内部布局及设施。
3  维修。不改变建筑外观特征，通过完善设施、加固结构等方式进行外观修复。
4  保留。不改变建筑外观特征，保持建筑现状风貌。
5  拆除。拆除无修复价值且影响城市风貌的危旧建筑及附属构筑物。
6  整治。扩建或改建的建筑，应当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原建筑相协调，不得破坏原旧工业建筑风貌。
4.1.8  再生利用置入的新功能应尊重原有架构，保护和提示原有的历史文化风貌特征，适当人性化改造但不得危害历史建筑的安全。
[bookmark: _Toc15357]4.2  建筑风格形态
4.2.1  建筑风格形态控制应包括空间布局与体量、造型与风格、界面与环境等内容。
4.2.2  空间布局与体量应包括建筑体块组合、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建筑密度与容积率等要素。应尊重自然地形地貌，与周边建筑物相协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体块组合。应尺度宜人并富有韵律，功能布局合理，交通流线清晰，建筑间距安全。
2  建筑高度。应控制建筑高度，避免破坏城市风貌和景观视线。
3  建筑体量。应与周边建筑尺度及风貌相协调。
4  建筑密度与容积率。应控制建筑密度与容积率指标不宜过高，融入周边肌理，满足宜居宜业需要。
4.2.3 造型与风格应包括建筑形态、建筑风格、建筑用途等要素。综合考虑地域风貌、民俗特色、时代特征、生态节能等因素，与所在地区的功能定位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形态。应具有可识别性，彰显文化价值。
2  建筑风格。应与城市风貌相和谐，与建筑功能、高度相匹配，体现旧工业建筑特色。
3  建筑用途。应与建筑风貌相一致，突出建筑功能特征。
4.2.4 界面与环境应包括天际线、建筑界面、景观环境等要素。应满足经济实用、尺度宜人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际线。应丰富城市天际线，避免建筑高度过于单一。
2  建筑界面。应与街道景观形成良好的互动，高宽比适宜。贴线率不宜过低，以免影响界面连续性。通透率不宜过高，以免造成城市界面拥挤。
3  景观环境。应与建筑空间相协调，并对场地内的古树、水系等具有历史价值的环境要素进行保护。
4.2.5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模式应因地、因类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商业场所模式选择应充分利用旧工业建筑特征，融入历史底蕴和工业美感，体现服务性、展示性、休闲性、文化性的风貌特征。
2  办公场所模式选择应顺应办公空间形式转变，保持风貌形式规整，造型简单，满足办公需要。
3  场馆类建筑应充分利用旧工业建筑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效果，体现公共性、服务性的公共建筑特征要求。
4  居住类建筑应保证朝向良好，日照和通风良好，防晒和防风沙，保证建筑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形成安全舒适又具有工业特征的生活环境。
5  遗址景观公园模式选择应体现建筑风貌特质，与周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协调。
6  教育园区模式选择应充分保护并利用具有文化价值的旧工业建筑元素，创造优美、舒适、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营造浓厚、良好的文化氛围。
7  创意产业园模式选择应充分挖掘产业文化特征，将创意产业文化与旧工业建筑风貌相结合。
8  特色小镇模式选择应体现地域文化特征，尊重生态环境，满足旅游类建筑要求，突出旧工业元素的旅游吸引力。
[bookmark: _Toc1909]4.3  建筑外表皮
4.3.1  建筑外表皮设计应包括立面与屋顶、色彩与材质等内容。
4.3.2  立面与屋顶应包括立面尺度、窗墙比例、立面元素、屋顶形式、屋面设施等要素。应体现时代特征和建筑发展演变脉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面尺度。应与整体建筑尺度相协调，结合建筑功能确定合理的立面尺度。
2  窗墙比例。应协调美观，并满足日照和通风需求。
3  立面元素。可适当增加立面元素，丰富立面效果。
4  屋顶形式。应造型丰富，并与整体建筑风貌相协调。
5  屋面设施。应整洁美观，各项设施设置合规。
4.3.3  色彩与材质应包括色调、材质、灯光照明等要素。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材，与周边建设项目相协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色调。应与建筑风格相一致，辅调色可根据色相调和、色调调和等原则与主调色和谐统一，点缀色可有所突破。
2  材质。宜选用安全、美观、耐久、易维护的材料。
3  灯光照明。应与建筑功能与风格相协调，烘托文化氛围，增强建筑的感染力，但应控制光污染，节能照明。
[bookmark: _Toc30291]4.4  风貌细部元素
4.4.1  细部元素可通过提取工业符号、协调新旧元素、场景重现等方式，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再生利用。
4.4.2  细部元素应包括设备设施和其他元素等内容。
4.4.3  设备设施可分为生产设备及管道和运输工具及设施两类。设备设施体现工业美学特征，可用作环境雕塑。
4.4.4  其他元素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工艺产品、标语口号、标牌、旧照片等非物质元素，可用作建筑装饰传达时代情感和历史记忆。
4.4.5  细部元素风貌设计，可采用下列方式：
1  保存较好的建（构）筑物构件，可用做建筑或小品装置。
2  生产设备及管道可用做建筑或装置艺术，进行知识普及或博物展览。
3  部分运输工具、运输设施和生产工艺流程可保留或利用，再现工业场景。
4  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可集中展览，展示从原材料到半成品、成品的生产过程。
5  标语口号、标牌、旧照片可进行展示，体现工业时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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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658][bookmark: _Toc8189][bookmark: _Toc10744][bookmark: _Toc18500]5  再生利用立面设计

[bookmark: _Toc25887][bookmark: _Toc30874][bookmark: _Toc14662][bookmark: _Toc30499][bookmark: _Toc16190][bookmark: _Toc8695][bookmark: _Toc2558][bookmark: _Toc17186][bookmark: _Toc24978][bookmark: _Toc23181][bookmark: _Toc15351][bookmark: _Toc16418][bookmark: _Toc19374][bookmark: _Toc25307][bookmark: _Toc14255][bookmark: _Toc31344][bookmark: _Toc32442][bookmark: _Toc17603][bookmark: _Toc31965][bookmark: _Toc30895][bookmark: _Toc17241][bookmark: _Toc13530][bookmark: _Toc23444][bookmark: _Toc29766][bookmark: _Toc29422]5.1  一般规定
5.1.1  立面设计应遵循保护优先、兼顾发展、文脉传承、经济节约和生态环保的原则。
5.1.2  立面设计不应破坏旧工业建筑的历史特征、艺术特征和风貌特色。
5.1.3  立面设计可采用维持原貌、修旧如旧、新旧协调、新旧对比、彻底更新等方式。
5.1.4  立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贴近项目所在城市的审美意象，综合考虑当地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生活方式等。
2  应在外观、材质、色彩、细部、构造等方面与建筑功能、周边建筑、区域环境相协调。
5.1.5  立面设计应在安全、节能、绿色等方面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30298][bookmark: _Toc9556][bookmark: _Toc18869][bookmark: _Toc18828][bookmark: _Toc21814]5.2  材料选择
5.2.1  材料选择应包括既有材料的保留与利用、新旧材料的对比、新旧材料的协调等方式。
5.2.2  材料选择不宜影响建筑的可读性、原真性、以及安全性。
5.2.3  在满足功能要求的情况下，材料选择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宜选用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
2  宜使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
3  应充分利用建筑拆除和场地清理时产生的尚可继续利用的材料。
4  宜采用速生的材料及其制品；采用木结构时，宜选用速生木材制作的高强复合材料。
5  宜优先选用本地的建筑材料，并选择简单高效的施工方式。
6  应选择耐久性良好的材料，并优先采用节约能源的材料。
5.2.4  材料选择宜选用轻质混凝土、木结构、轻钢以及金属幕墙等轻量化建材。
5.2.5  材料选择宜发挥材料自身的材质特性，如木材温润韧性、石材坚硬、金属冰凉、玻璃光洁等。
5.2.6  墙身的材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身材料应根据其在立面中的位置、作用和受力状态来确定。
2  墙身材料应根据墙体厚度和墙体所能承受的最大荷载来确定。
5.2.7  门窗的材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窗材料应根据建筑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节能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门窗产品标准的规定。
2  门窗材料应满足使用要求。门窗的配件应与门窗主体相匹配，并应满足相应技术要求。
5.2.8  幕墙的材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幕墙应根据不同的面板材料，合理选择幕墙结构形式、配套材料、构造方式等。
2  幕墙可采用玻璃幕墙、铝板或钢板幕墙、石材幕墙和混凝土幕墙，实际工程中可采用多种材料构成的混合幕墙。
5.2.9  清洗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清洗维护技术规程》JGJ 168中对清洗材料的相关要求。
5.2.10  新材料可在既有材料外部近距离覆盖，如使用木格栅、钢构、玻璃幕墙等覆盖。
[bookmark: _Toc31436][bookmark: _Toc5651][bookmark: _Toc2610][bookmark: _Toc3750][bookmark: _Toc26537]5.3  色彩运用
5.3.1  色彩运用应以整体协调为原则，与旧工业建筑特色、材料、体量、功能及周边环境相协调，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色彩设计系统》GB/Z 35473的相关规定。
5.3.2  色彩运用应考虑地域因素、个体因素、功能因素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考虑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地域气候等地域因素。
2  应考虑使用主体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特征等个体因素。
3  应根据置入功能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色彩搭配，创造宜人的色彩环境。
5.3.3  色彩运用可采用色彩对称与均衡、色彩比例、色彩韵律、色彩对比、色彩呼应、色彩重点等设计手法，可按表5.3.3执行。
表5.3.3  色彩运用的设计手法
	设计手法
	色彩对称与均衡
	色彩韵律
	色彩比例

	图示
	[image: E:\S-师门工作\标准&韧性专著\《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标准》\标准内的图片\微信截图_20210729191145.png微信截图_20210729191145][image: E:\S-师门工作\标准&韧性专著\《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标准》\标准内的图片\微信截图_20210729194559.png微信截图_20210729194559]
	[image: E:\S-师门工作\标准&韧性专著\《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标准》\标准内的图片\微信截图_20210730085605.png微信截图_20210730085605]
	[image: 微信截图_20210224104012]

	设计手法
	色彩对比
	色彩呼应
	色彩重点

	图示
	[image: E:\S-师门工作\标准&韧性专著\《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单体设计标准》\标准内的图片\微信截图_20210730085620.png微信截图_2021073008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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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色彩运用宜优先考虑保持原有色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区域特征较明显的建筑立面，应保持与强化该区域特色。
2  对于区域特征不明显的建筑立面，应按本标准5.3.2要求执行。
5.3.5  在确保材料和工艺质量的基础上，色彩选择宜平稳不宜过多，反差不宜过大。
5.3.6  色彩搭配可由墙面色、屋顶色、点缀色三个体系组成，不同色彩体系在建筑上的使用部位可参见表5.3.6执行。
表5.3.6  不同色彩体系在建筑上的使用部位
	色谱体系
	使用部位

	墙面色
	外墙
	主调色
	建筑外墙中占主导地位的色彩，确定建筑立面色彩基调

	
	
	辅调色
	建筑外墙中占次要地位的色彩，通常使用在建筑物底部、阳台等部位

	屋顶色
	坡屋顶屋瓦
	建筑第五立面中占主导地位的色彩

	点缀色
	檐口部位
门窗、门框
梁、柱
窗台、阳台
	建筑立面中小面积使用的色彩，使用部位较为灵活


5.3.7  立面色彩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墙面色宜以中高明度、中低彩度色彩为主，应根据建筑使用功能和周边色彩环境选择适当色相。墙面主调色与辅调色应为相同或相近色系，明度不宜差别过大。
2  建筑坡屋顶屋瓦色应选择与墙面主调色相同或相近色系，宜以中低明度、中低彩度的冷色系、中间色系或中低明度的中性色系为主。
3  建筑点缀色的色相、明度及彩度可有较大范围选择。沿街重要的旧工业建筑的色彩运用，应综合考虑反光性建筑材料的使用比例及反射环境色的综合效果。
5.3.8  色彩运用应对立面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区分识别的作用，如区分功能、部位、材料、结构等。
5.3.9  色彩运用宜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创造适宜人的情绪、精神和心理活动的场所。除有警示或其他提示外，不宜使用对周围环境及人员产生强烈刺激的色彩。
[bookmark: _Toc7952][bookmark: _Toc902][bookmark: _Toc25474][bookmark: _Toc21843][bookmark: _Toc11981]5.4  细部设计
5.4.1  细部设计应包括建筑物檐口、雨蓬、遮阳设施、空调机位及墙面的分格等。
5.4.2  细部设计宜采用细部呼应、细部重复、细部对比等设计手法，以达到立面丰富美观的效果。
1  细部呼应。不同的细部应能在彼此之间形成呼应。
2  细部重复。不同的细部应能在构图、形状、色彩、材质等方面形成相同的排列。
3  细部对比。不同的细部应能在构图、形状、色彩、材质等方面形成强烈反差。
5.4.3  细部设计应对不同的立面附着构件使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以达到建筑立面整洁美观的效果，可按表5.4.3确定。
表5.4.3  立面附着构件的处理方式
	附着构件
	处理方式

	户外宣传
	应统一设置，尺度和风格宜与旧工业建筑相协调并体现文化特色

	雨棚、遮阳设施
	宜使用当地特色材料，形式或者细节宜使用当地有特色的构造方式和装饰

	现代设备、管线
	应进行统一清理规整，空调外机应合理迁移，布置在一个垂直方向，利用材料遮挡。设备管线应利用专用保护套规范布置在墙角等处


5.4.4  细部设计可采用垂直绿化，植物应根据墙面性质与朝向进行选择，高于1.00m的隔离围墙或栏杆宜采用垂直绿化。
[bookmark: _Toc30146][bookmark: _Toc31264][bookmark: _Toc19160][bookmark: _Toc30368][bookmark: _Toc11552]5.5  构造处理
5.5.1  构造处理应遵循坚固耐久、适应要求、美观大方、技术先进的原则，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的相关规定。
5.5.2  构造处理方式可包括拆除再构成、保留再构成两种方式，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材料陈旧老化、热工、防水、开窗无法满足新的使用要求且视觉效果差的外立面，可采用整体或局部拆除再构成的方式。
2  对于保留较好或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外立面，可采用保留再构成的方式。
5.5.3  构造处理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建筑使用要求，采取保温、隔热、隔声、防火、防水、防潮和防结露等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5.5.4  立面的构造处理应包括立面保温层、饰面层、附加设施三部分。
5.5.5  立面保温层的构造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外墙外保温系统或屋面保温需全部铲除并重新铺设，或需新增外墙外保温系统或屋面保温系统时，其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其热工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的有关规定。
2  当原有外墙面和屋面的保温层完好时，不应破坏原有保温层。
3  外墙面外保温系统修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修缮标准》JGJ 376的规定。
5.5.6  立面饰面层的构造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立面涂饰材料应涂饰均匀，各层涂饰材料应结合牢固。
2  立面涂饰应保证工程质量，应明确在后续修缮设计周期内不得出现明显变色、褪色或脱落现象。
3  当饰面砖饰面改为涂料饰面时，宜凿除饰面砖材料，粉刷后再进行涂饰；如不凿除贴面材料，应对贴面材料进行面层处理后，再进行涂饰工作。
4  当水刷石墙面改为涂料饰面时，应先满批水泥腻子，腻子应完全覆盖原有装饰面，再进行后期涂饰工作。
5  当立面为玻璃幕墙、金属幕墙等材料时，应先进行检查，确定松动、脱落及破损部位后，再进行相应修复、更换及加固等处理，其修缮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的规定。
6  各类外露管线应设置简易遮挡，或涂饰与所依附墙面相同色彩的涂料。
7  外墙面排气孔宜增设护套，并宜涂饰与所依附墙面相同色彩的涂料。
5.5.7  建筑立面附加设施的构造设计，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建筑立面附加设施的安装面应坚实稳固，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对安装面强度不符合要求的，应采取相应的加固、支撑或减震措施；外保温墙面不宜安装建筑立面附加设施。
2  对立面附加设施的锚固，应根据墙体实际情况，对锚固材料、锚固方式等细节进行相应设计，必要时应出具锚固节点详图。

3  设计中的荷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要求取值。规范中未明确规定的荷载情况，荷载应按实际情况取值，并应注明取值依据。
17

[bookmark: _Toc7667]6  再生利用空间设计

[bookmark: _Toc292][bookmark: _Toc13657][bookmark: _Toc2873][bookmark: _Toc31945][bookmark: _Toc18472][bookmark: _Toc93][bookmark: _Toc6354][bookmark: _Toc6055][bookmark: _Toc14832][bookmark: _Toc16146][bookmark: _Toc30414][bookmark: _Toc32550][bookmark: _Toc25287][bookmark: _Toc279]6.1  一般规定
6.1.1  空间设计应结合功能需求，满足功能所需的层高、进深、开间等需求。
6.1.2  平面功能排布应有主有次，流线合理，秩序分明。
6.1.3  空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GB J68-84的相关规定，改造后空间应满足功能性、经济性、适用性等需求。
6.1.4  空间设计应考虑旧工业建筑空间置换的匹配度，考虑现有空间的适应性。
6.1.5  空间设计应考虑旧工业建筑的结构承载力，以及其改造时内部增加荷载的可能性。
6.1.6  空间设计应继承场地周边历史文脉，实现建筑空间的文化更新。
6.1.7  空间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相关规定，对于结构复杂、空间过大的旧工业建筑可采用性能化防火设计。
6.1.8  空间内部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包括无障碍坡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卫生间以及无障碍标识等，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696][bookmark: _Toc3277][bookmark: _Toc27669][bookmark: _Toc7398][bookmark: _Toc2599][bookmark: _Toc26227][bookmark: _Toc10665][bookmark: _Toc15063][bookmark: _Toc6295]6.2  整体空间重构
6.2.1  整体空间重构设计应反映建筑原有空间及结构特征，对现有建筑空间形式有所保留。
6.2.2  整体空间的尺度划分应与新置入的不同功能需求相匹配。
6.2.3  整体空间重构设计宜采用空间的拆分、整合等设计方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间拆分。当需要尺度较小的空间时，宜将原有建筑的大空间隔成若干个小空间，以获取空间尺度更舒适的功能房间。
2  空间整合。当需要尺度较大的空间时，宜将原有建筑的小空间隔墙拆除，合并成大空间，以满足置入新功能的需求。
3  当无法满足新置入功能的空间需求时，可按表6.2.3执行，采用下列方式：
1）  空间嵌套。当建筑内部空间层次感较弱时，将小空间嵌套在相同形式的大空间中，或将它们进行多重组合，获取空间感更丰富的平面关系。
2）  空间连接。相邻的多个建筑单体集中重构时，可考虑在建筑单体之间建立联系，使空间相连，以获得更流畅的空间关系。
3）  空间扩展。当建筑用地较充足时，可考虑将建筑功能扩展到原有外立面之外的空间中，利用推拉、悬挑、架空的形式将原有形式打破，以得到更开敞的空间。
表6.2.3 整体空间重构形式
	再生手法
	空间嵌套
	空间连接
	空间扩展

	图示
	[image: 111]
	[image: 222]
	[image: 333]


6.2.4  整体空间重构设计应采用大空间在上、小空间在下的组合方式，以满足结构承载力要求。
6.2.5  建筑内部空间组织宜结合置入功能的实际使用频率及需求，合理安排其空间位置。
6.2.6  建筑平面功能排布，应按不同的使用人群进行分区处理，并分别设置相应的入口。
6.2.7  宜考虑建筑内部的空间特色，置入展览性空间、共享性空间等，以充分展示其工业特征。
6.2.8  重构设计应满足安全性、便利性的原则，宜设置应对突发性重大事件的防灾避难场所及设施。
6.2.9  防灾避难场所及设施应因地制宜、平灾结合，同时满足实用性及经济性原则。
[bookmark: _Toc19552][bookmark: _Toc14377][bookmark: _Toc15067][bookmark: _Toc21490][bookmark: _Toc22861][bookmark: _Toc28149][bookmark: _Toc16118][bookmark: _Toc9480][bookmark: _Toc21526]6.3  局部空间重构
6.3.1  局部空间重构设计应综合考虑建筑结构的承载力，不影响整体建筑安全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在内部置入小空间的再生设计，应采用吊顶等形式获取较适宜的层高以满足使用要求。
2  对于在内部置入大空间的再生设计，应尽量放在底层的位置，使大空间可直接向外疏散。
3  对于增加建筑层数的再生设计，应增加垂直交通，以满足上下楼层的联系，并适当增加开敞式楼梯，提升局部空间感。
6.3.2  局部空间重构设计应按原有柱距、跨度将建筑内部划分为若干空间单元，以获取较为规整的内部空间。
6.3.3  局部空间重构设计可适当考虑外部空间的利用，形成体块咬合的关系，扩大其室内空间可用范围。
6.3.4  局部空间装饰可考虑采用特殊材料，以凸显其功能特殊性及标志性。
6.3.5  建筑空间中局部人流量较大或功能较密集处，应设置缓冲空间以供短暂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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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对于建筑内部异形空间的再生设计，如建筑顶层、特殊构造节点处、边角空间等，可结合原始肌理及特殊的结构美，设置具有不同体验感的空间，可采用下列方式：
1  展览空间。结合原始的工业痕迹设置展墙，以获得特殊的观展体验。
2  共享空间。利用建筑内部较开敞的空间特点，结合跃层式、悬挑式等手法，提升空间舒适度。
3  特殊功能空间。如吸烟室、母婴室、朗读亭等。
6.4.2  不同功能的相邻空间之间应做过渡处理，以满足空间的合理性与丰富性。
6.4.3  内部空间氛围设计应采用适宜的设计手法实现具有特定气氛的空间环境，满足基本功能并引起情感共鸣。基本模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商业类场所内部应采用大空间形式，结合中庭、开放式交通、天窗采光等手法凸显其商业属性。
2  办公类场所内部应采用小开间形式，利用各类形式的隔墙将原有内部空间按需划分，并满足合理的房间高宽比，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办公建筑设计标准》GJ/T 67的相关规定。
3  场馆类场所内部应充分利用建筑的层高优势，满足各类体育运动或观演空间所需的标准场地尺寸，宜在空间里置入相关的符号元素以凸显建筑风格。
4  居住类场所应满足日照间距、通风采光、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住宅建筑标准》GB 50368的相关规定。改造为旅馆类功能时，参考办公类场所的相关要求，并强调其私密性及房间居住舒适度，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2的相关规定。
5  遗址景观公园类场所应将建筑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将室内与室外相融合，打造绿色园区，体现宜居设计理念。
6  教育园区类场所应合理配置教学、住宿、餐饮、图书、体育、医疗、卫生等必要功能，对于受众群体为中小学生的场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的相关规定。
7  创意产业园类场所应合理利用园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优势，打造综合性建筑功能业态；内部空间设计宜轻快简约，渗透性强。
8  特色小镇类场所的建筑空间应突出其特色属性，将室内外相联系，突出工业风格。
6.4.4  内部细节设计应尽量多的设置中庭、庭院、挑空、下沉、结构外露等特色空间，突出工业建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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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室内环境设计应与相应功能需求相匹配，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的相关规定。
6.5.2  室内环境设计宜通过对材质的运用产生明显的空间效果，可利用不同的材质区分空间。
6.5.3  室内光环境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规定，应根据采光需求、当地光气候等特点，合理设计窗户的位置、朝向及面积，对于光线不足的区域应采取下列措施：
1  跨度或进深较大的建筑宜利用天窗、侧窗等自然采光改善室内光环境；必要时引入采光天井或导光管系统辅助采光。
2  地下空间或无外窗的场所，可采用导光管采光系统。
3  对于年久失修而导致照明不足的原有采光系统，应考虑翻新或拆除更换。
6.5.4  室内通风设计中，宜利用南北向门、窗对开达到南北通透的通风环境；通风不足的室内空间可组织天窗通风，使室内能够自然通风。所采用的通风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通风换气装置不应设于门附近。
2  无自然通风的卫生间、浴室应设置机械通风换气装置。
6.5.5  室内隔声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规定。对于会产生噪音的空间，隔声减噪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该类空间应布置在对建筑正常使用影响较小的区域，并宜选用低噪声的设备。
2  应采取相应的隔声、减振或吸声的措施以降低影响。
6.5.6  室内装饰设计宜选择适当的空间色彩，增加不同空间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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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540][bookmark: _Toc26625][bookmark: _Toc23773][bookmark: _Toc27719]7.1  一般规定
7.1.1  再生利用结构设计应包括对旧工业建筑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围护结构的加固与改建设计。
[bookmark: _Toc17151]7.1.2  结构设计应符合可靠性、安全性、耐久性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优化结构方案，保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2  荷载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也可根据使用功能作适当的调整。
3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和建筑安全等级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规定。
4  结构构件的抗力及耐久性应满足相应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整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对其中部分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可根据其重要程度适当调整。对于结构中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宜适当提高其安全等级。
5  地震作用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确定。
7.1.3  结构加固与改建设计使用年限，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结构加固与改建后的使用年限，应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商定。
2  使用年限到期后，当重新进行的结构性能评定认为该结构工作正常，仍可继续延长其使用年限。
3  局部加固后，结构加固设计使用年限应考虑原建筑剩余设计使用年限的影响。
7.1.4  结构的加固与改建设计，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或《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3的有关规定。
7.1.5  结构设计应采用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并应符合节省材料、方便施工、降低能耗与保护环境的要求。
[bookmark: _Toc20205][bookmark: _Toc31721][bookmark: _Toc15431][bookmark: _Toc9258]7.2  结构加固设计
7.2.1  结构加固设计应以满足安全性和耐久性要求为目标，同时满足技术经济可行性和建筑保护要求。
7.2.2  结构加固设计应根据保护要求，保护其历史文化与技术信息，贯彻安全可靠、修旧如故、适度利用、技术合理、确保质量的原则。
7.2.3  结构加固设计应最大程度保护原有建筑结构特点，宜优先采用传统加固方法，不得破坏重点保护部位。
7.2.4  地基基础设计应结合建筑所在地区实际情况，坚持就地取材、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原则。地基基础的承载力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的要求。
7.2.5  地基基础加固应遵循新旧基础变形协调原则，并防止新增基础施工对原地基基础造成不利影响。若新旧基础连接，应采用可靠的技术措施。
7.2.6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应具备下列资料：
1  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当收集资料不能满足加固设计要求时，应重新或补充勘查。
2  原结构和原地基基础设计资料、隐蔽工程施工记录、竣工图等。当资料不完整时，应补充检验。
3  原结构和原地基基础现状的鉴定资料，包括沉降观测资料与倾斜观测资料等。
4  结构加固与改建过程中改建或纠倾对地基基础的设计要求。
5  对原结构可能产生影响的临近新建地下工程或降水等相关勘查、设计、施工和监测资料等。
7.2.7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加固目的、地基基础和上部结构的现状、综合考虑上部结构、基础和地基的共同作用，制定合理的地基、基础加固方案，必要时，还应与加强上部结构刚度的措施相结合。
2  对制定的各加固方案，应分别从预期加固效果、施工安全性和可行性，以及对临近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优选加固方案。
3  选定的加固方案，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施工工艺参数和施工可行性。
7.2.8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应按下列规定计算，并应符合表7.2.8的规定。
1  应验算地基承载力。
2  应计算地基变形。
3  应验算基础抗弯、抗剪、抗冲切承载力。
4  受较大水平荷载或位于斜坡上的地基基础加固，以及邻近新建建筑工程、深基坑开挖、新建地下工程等基础埋深大于原基础埋深并对其产生影响时，应进行地基稳定性验算。
5  抗震验算范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的规定。
表7.2.8  地基基础加固设计计算
	计算内容
	符合标准

	地基承载力、地基变形计算、基础验算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

	地基稳定性验算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

	抗震验算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


7.2.9  主体结构加固设计时，均应按下列原则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验算：
1  结构的计算简图应根据结构上的作用和实际状况确定。
2  结构的计算截面，应采用实际有效截面积，并应考虑原结构的应力超前和加固部分的应变滞后特点，以及加固部分与原结构协同工作的程度。
3  若改变传力路径或增大结构自重，应对相应结构构件及地基基础进行必要的验算。
7.2.10  当原结构或构件经验算不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要求时，应根据验算报告和委托方提出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加固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若原结构关键部位的拉结、锚固、支撑等措施设置不当或数量不足，应予以改进或补足。
2  对高温、高湿、低温、冻融、化学腐蚀、振动、温度应力、地基不均匀沉降等影响因素引起的与按结构损坏，应在加固设计中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
3  若存在倾斜、失稳、过大变形或坍塌等风险，应在设计时提出合理有效的安全措施。
7.2.11  建筑外门窗、外墙、屋面、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安全和防护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7.2.12  应提升围护结构的抗风、防火及抗爆能力的措施。
[bookmark: _Toc15211][bookmark: _Toc17980][bookmark: _Toc15452][bookmark: _Toc27779]7.3  结构改建设计
7.3.1  结构改建设计应依据原结构形式及再生建筑功能，遵循科学、安全、合理、经济的原则进行。
7.3.2  结构布置和构造及支撑系统应合理完整，满足安全要求或不影响安全。结构布置宜提高对建筑布局的适应性。
7.3.3  结构改建设计应尽量保留原结构构件，避免对原结构大拆大改，原结构构件的利用率不宜小于70％，并应对原结构构件进行必要的维护加固。
7.3.4  结构改建设计所用新材料和新工艺应满足尺度合理、连接可靠的要求，并与原结构有效协同工作。
7.3.5  根据与原结构的关系，结构改建形式包括外接（图7.3.5-a、b）、增层（图7.3.5-c、d、e）、下挖（图7.3.5-f）、内嵌（图7.3.5-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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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独立外接
	(b) 非独立外接
	(c) 内部增层
	(d) 上部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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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外套增层
	(f) 下挖
	(g) 内嵌
	

	图7.3.5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结构类型方案


7.3.6  地基基础的承载力应综合考虑上部结构的改建及加固情况，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的要求。
7.3.7  采用外套结构增层，可根据土质、地下水位、新增结构类型及荷载大小选用合理的基础形式。
7.3.8  外套结构增层采用天然地基或采用由旋喷桩、搅拌桩等构成的复合地基，应考虑地基受荷后的变形，避免增层后，新、旧结构产生标高差异。
7.3.9  对沉降稳定的建筑物直接增层时，可根据既有建筑原基底压力值、建筑使用年限、地基土的类别，并结合当地建筑物增层改造的工程经验确定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但其值不宜超过原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1.20倍。
7.3.10  当采用新、旧结构通过构造措施相连接的增层方案时，除应满足地基承载力条件外，尚应分别对新、旧结构进行地基变形验算，并应满足新、旧结构变形协调的设计要求；当既有建筑局部增层时，应进行结构分析，并进行地基基础验算。
7.3.11  采用内嵌和独立外接形式时，新旧结构之间应留设结构缝。
7.3.12  采用非独立外接和增层形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原结构现状和再生利用模式，选用合理的结构体系和结构布置形式。
2  新增部分应保证结构整体质量和刚度分布均匀、连续，避免因刚度突变形成薄弱部位，并对可能出现的薄弱部位应采取相应措施。
3  连接部位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被连接构件之间的传力性能，并应考虑构件变形对连接节点及相邻结构或构件造成的影响。
7.3.13  围护结构设计应根据旧工业建筑自身特点，确定采用的构造形式及适宜的节能技术。
7.3.14  围护结构应进行适用性修复或拆除重建，设计方案应满足再生功能使用舒适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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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622]8  再生利用环保设计

[bookmark: _Toc8795][bookmark: _Toc15177][bookmark: _Toc24914]8.1  一般规定
8.1.1  环保设计应按照低碳节能、环保舒适、健康适用的原则，提高再生设计过程中的用能效率。
8.1.2  环保设计应对场地内既有的各类材料、资源、能源进行最大限度地利用。
8.1.3  环保设计应综合考虑项目所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建筑功能需求，包括建筑形体、平面布局、立面设计、空间尺度等，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的相关规定。
8.1.4  环保设计应综合考虑旧工业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的技术与经济特性，使用有利于促进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形式、技术、设备和材料。
[bookmark: _Toc7414][bookmark: _Toc13452][bookmark: _Toc25738][bookmark: _Toc21552]8.2  节地设计
8.2.1  节地设计应合理设置场地利用系数，建筑密度、容积率等，符合当地规划部门制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合理规划场地，整合零散土地空间。
2  宜采用底层架空、屋顶花园、阶梯式建筑等竖向设计方法。
3  公共设施应统一规划，合理共享。
8.2.2  建设场地的绿地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的相关规定。
8.2.3  场地空间设计应合理利用或改造既有资源，保护土地资源，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保留既有名树古树、植被、景观小品等。
2  应充分利用水、植被等自然条件，合理选择绿化和铺装形式，营建有利的区域生态条件。
3  应综合考虑场地周边城市环境，不应破坏场地和周边原有水系、地貌、轴线等城市关系。
8.2.4  节地设计应充分利用原有的道路系统，并合理采用机械停车、地下停车、地面停车楼等停车方式，停车组织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停车规划规范》的规定。
8.2.5  节地设计宜合理选择绿化方式，实现旧工业建筑内外环境的整体协调，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种植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
2  植物色彩应丰富多样，以常绿树作为背景，四季不同花色的灌木丛作为搭配。
3  宜增加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方式。
8.2.6  设备管线应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节约建筑空间和面积，可采用下列方式：
1  设备管线应采用地下敷设、分层布置等方式。
2  电力、通信、给排水管线应集中布置或设置地下综合管廊。
[bookmark: _Toc8868][bookmark: _Toc25197][bookmark: _Toc23017][bookmark: _Toc31846]8.3  节材设计
8.3.1  节材设计不得使用国家或地方禁止使用的建筑材料和制品。
8.3.2  建筑材料和制品的耐久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8.3.3  宜合理选择可再生、污染低、可循环、易维护的材料，在保证安全和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可再循环材料使用量占所用相应建筑材料总量的10％以上。
8.3.4  节材设计宜充分利用原建筑可再利用的材料或废弃物，以及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
8.3.5  节材设计应合理采用下列措施：
1  土建与室内装修一体化设计。
2  工艺、建筑、结构、设备一体化设计。
3  建筑造型应简约，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bookmark: _Toc21822][bookmark: _Toc23618][bookmark: _Toc17217][bookmark: _Toc2511]8.4  节能设计
8.4.1  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充分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8.4.2  应综合考虑项目所处地区的热工分区、光气候分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设计应有利于夏季自然通风和冬季日照，合理利用当地主导风向，减少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
2  应合理设置能源设备机房的位置，缩短能源供应输送距离，降低能源消耗，同一建筑的冷热源机房宜位于或靠近冷热负荷中心位置集中设置。
3  应合理控制建筑体形系数，建筑体形宜简单规整，减少过多的凹凸变化。严寒和寒冷地区建筑体形系数宜符合表8.4.2的规定。
表8.4.2 严寒和寒冷地区建筑体形系数
	单栋建筑面积S（㎡）
	建筑体形系数

	300＜S≤800
	≤0.50

	800＜S
	≤0.40


8.4.3  通风设计应尽量保证自然通风，减少机械送风，利用原有建筑侧窗、天窗、门洞等组织自然通风，形成良好的室内通风系统。
8.4.4  采光设计应根据既有条件、采光需求、当地光气候等特点，合理设计窗户位置、朝向、面积及改造方式，宜采取下列措施：
1  大跨度或大进深的旧工业建筑，宜增大侧窗高度和面积，利用自然采光降低照明负荷；
2  进深较大区域采光，可加设反光板、棱镜玻璃或导光管系统。
8.4.5  节能设计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天然采光，结合围护结构保温隔热和遮阳措施，降低建筑的用能需求。
8.4.6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根据所处地区的热工分区进行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合理设计外墙开窗面积，严寒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各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均不宜大于0.60；其他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各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均不宜大于0.70。
2  严寒地区建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寒冷地区建筑面向冬季主导风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或双层外门，其他外门宜设置门斗或应采取其他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夏热冬冷、夏热冬暖和温和地区建筑的外门应采取保温隔热措施。
3  围护结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4  应合理布置围护结构材料层的相对位置，避免围护结构内部产生冷凝，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产生结露。
5  屋面应采取铺设保温层，采用浅色饰面，设置遮阳设施等措施，提高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
8.4.7  应充分利用余热、废热作为建筑热水供应热源，合理配置辅助热源，对于分散式热水用水点应采用局部热水供应系统，不宜采用直接电加热设备作为供暖热源。
[bookmark: _Toc16275][bookmark: _Toc27406][bookmark: _Toc17838][bookmark: _Toc15972]8.5  节水设计
8.5.1  给排水系统设置应合理、完善、安全。
8.5.2  应加强给排水管道规划，将给排水管道并入城市排水管网。若无排水管网，应对污水加以处理达到排水标准后排出。
8.5.3  应提前检修、更新给排水系统及设备，根据建筑功能需求，选取合理的用水设备，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用水浪费和管网漏损。
8.5.4  节水设计应根据建筑实际的用水使用情况，充分利用市政供水压力和厂区供水压力，合理控制各用水点处的水压。
8.5.5  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产用水部分应采用非传统水源。
2  景观用水、绿化用水、卫生间冲洗用水、清扫地面用水、消防用水及建筑施工用水等应采用非传统水源。
3  应设置工业废水、污水回收利用系统。
4  合理规划屋面和地表雨水径流，合理设置雨水调蓄、处理及利用工程。
8.5.6  卫生器具、绿化灌溉、空调冷却水系统应采用节水设备和技术。
8.5.7  用水计量水表和耗热量表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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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313][bookmark: _Toc960]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21954][bookmark: _Toc23296][bookmark: _Toc31859][bookmark: _Toc21722][bookmark: _Toc27088][bookmark: _Toc1401][bookmark: _Toc9025]引用标准名录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GB 51157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GB 51245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3
《色彩设计系统》GB/Z 35473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2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
《建筑外墙清洗维护技术规程》JGJ 168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修缮标准》JGJ 376
《办公建筑设计标准》JGJ/T 67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 229
《民用建筑修缮工程查勘与设计标准》JGJ/T 117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 11/938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规程》DG/TJ08-108
《既有建筑外立面整治设计规范》DG/TJ08-2146
[bookmark: _Toc472069664][bookmark: _Toc472071042][bookmark: _Toc470624834][bookmark: _Toc469924209][bookmark: _Toc483476420][bookmark: _Toc483476837][bookmark: _Toc484883298][bookmark: _Toc472163289][bookmark: _Toc476082669][bookmark: _Toc484880455][bookmark: _Toc476082586][bookmark: _Toc509697145][bookmark: _Toc472069339][bookmark: _Toc509697121][bookmark: _Toc513809205][bookmark: _Toc472091742][bookmark: _Toc482375381][bookmark: _Toc484364407][bookmark: _Toc469921323][bookmark: _Toc480374648][bookmark: _Toc480380745][bookmark: _Toc480485773][bookmark: _Toc472071094][bookmark: _Toc484364282][bookmark: _Toc476057938][bookmark: _Toc482405604][bookmark: _Toc472163553][bookmark: _Toc470624789][bookmark: _Toc482405511][bookmark: _Toc469924301]《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规划设计标准》T/CMC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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